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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刑事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成都铁路运输分院诉王显智挪用公款案四川省绵阳市人民检察院诉封德胜、陈
积全、付波合同诈骗案四川省广元市人民检察院诉侯朝银受贿案四川省宜宾市人民检察院诉陈泊润、
唐双石等十人贩卖、制造、非法持有、运输毒品案四川省德阳市人民检察院诉邱书勇故意伤害案四川
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检察院诉李俭等三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案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检察院诉宋世
英等三人环境监管失职案胡永立、陈兰珍、甘雪芳、胡清伦、罗军诉张德军故意伤害刑事附带民事案
四川省南溪县人民检察院诉刘国林、何志平、蔡文学挪用公款案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检察院诉唐
光烈合同诈骗、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伪劣产品、非法持有枪支，李建华等五人假冒注册商
标，梁自如伪造国家机关印章、证件，伪造公司印章案民事毛里求斯共和国客禧康国际有限公司诉成
都真锅咖啡餐饮文化有限公司商标侵权纠纷案张君耀诉四川省新万兴瓷业有限公司等环境污染损害赔
偿纠纷案四川农大高科农业有限责任公司诉绵阳市仙农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第三人四川农业大学侵犯
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成都市伊斯兰教协会诉四川省通田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四川正信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案王运涛诉成都倍特期货经纪有限公司期货交易合同纠纷案廖开泰诉
沈晓瑜不正当竞争案高晓慧诉双流县籍田中心卫生院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王绍其诉珙县协州汽车运输
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珙县支公司、银兴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廖
天富诉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南充市顺庆区支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杨晓蓉、何娟诉新华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南充中心支公司人寿保险合同纠纷案行政胡忠容等29人、恒达安装队诉四川省建设厅不履行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法定职责案李立平诉西充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行政决定案黄金城等25人诉成都市武
侯区房地产管理局物业管理行政决定案四川省泸州玉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诉泸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工伤认定行政行为案成都鹏成机械厂诉成都市青羊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行政行为案黎萍等10
人诉成都市房地产管理局不履行房屋行政监督职责案李震波诉荣县卫生局卫生行政许可案徐加林等879
人诉乐山市沙湾区人民政府土地征用行政补偿案曾小林诉成都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不履行法定职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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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成都铁路运输分院诉王显智挪用公款案　　裁判摘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挪用公款归他人使用，使用人与挪用
人共谋，指使或者参与策划取得挪用款的，以挪用公款罪的共犯定罪处罚。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
作人员共同挪用公款归个人进行营利活动，数额巨大，情节严重，其行为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以挪用公款罪共犯论处。　　公诉机关：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成都
铁路运输分院。　　被告人：王显智，男，39岁，成都铁路分局西昌汉都运输代理有限责任公司成都
龙飞公司业务员。2004年5月25曰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7日被逮捕。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成都铁路运
输分院以被告人王显智犯挪用公款罪，于2004年u月1日向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公诉。　　起诉
书指控：2000年6月，被告人王显智伙同广元车辆段段长朱自信（已判刑）、广元车辆段多种经营主管
姚永川（已判刑）共同策划挪用广元车辆段的资金炒股牟利。随后姚从广元车辆段下属的广汉泰丰运
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泰丰公司）以付货款的名义将100万元汇至王私人开办的广元嘉晓建材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嘉晓公司），然后由王以背书方式转汇至中国南方证券公司成都营业部，同时以朱自
信之妻殷某某的名义开设股市账户，由王显智具体操作。案发时，该公款亏损54万余元。王显智与国
家工作人员共同挪用公款归个人进行营利活动，数额巨大，情节严重，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构成挪用公款罪。本案系共同犯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之规定，请依法追究王显智的刑事责任。　　被告人王显智辩称：没
有与朱自信、姚永川共谋挪用公款，不知道泰丰公司属于广元车辆段的下属公司，他是受委托进行代
理，不是资金使用人，不构成犯罪。　　被告人王显智的辩护人认为：1.王显智与朱自信、姚永川在
挪用资金炒股上无共谋；2.王显智炒股的100万元资金是朱自信等人一年前就从广元车辆段挪用的公款
，国有资金被挪用为泰丰公司的注册资本后，国有公款的属性已不存在；3．王显智不是被挪用资金
的使用人；4．王显智不知道资金的来源。请求宣告被告人王显智无罪。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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